
2023 年 12 月 18 日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香港與內地相互強制執行民商事判決機制的最新發展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簡介香港與內地相互強制執行民商事
判決機制的最新發展。  

2 . 繼 2022年 10月 26日制定《內地民商事判決 (相互強制執行 )
條例》（第 645 章）（「《條例》」）後，我們希望向委員會簡介
以下兩大最新發展：

(a) 制定相關規則及指定生效日期事宜；

(b ) 宣傳活動及計劃。

背景  

3 .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（「政府」）曾分別於 2017 年 11 月及
2018 年 11 月，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訂立安排以相互認可和執
行民商事判決的建議，徵詢委員意見。委員以及其他持份者（包括

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）均整體上支持該建議。

4 . 其後，政府與最高人民法院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簽訂《關於
內地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行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》

（「《安排》」）。 1  在内地，最高人民法院將會就《安排》的實

1  《安排》的英文譯名為 “ A r r a n g e m e n t  o n  R e c i p r o c a l  R e c o g n i t i o n  a n d  E n f o r c e m e n t  
o f  J u d g m e n t s  i n  C i v i l  a n d  C o m m e r c i a l  M a t t e r s  b y  t h e  C o u r t s  o f  t h e  M a i n l a n d
a n d  o f  t h e  H o n g  K o n g  S p e c i a l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 R e g i o n ”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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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頒布司法解釋。於 2019 年 1 月，政府亦曾就簽訂《安排》事宜
向委員會發出資料文件。 2 
 
5 .  在香港，《安排》將透過《條例》實施。《條例》就以下各

項訂明機制—— 
 

(a)  在香港登記內地民商事判決；及  
 

(b )  向香港法院申請香港民商事判決經核證文本和證明書，
以利便當事人尋求在內地認可和強制執行有關判決。  

 
6 .  為配合《條例》下所訂明機制的運作，《規則》訂立乃為必

需。根據《條例》第 35 條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可訂立規則，訂定
關乎根據《條例》提出申請及執行已登記判決的常規及程序，訂明

須根據《條例》繳付的費用，以及為更有效地達到《條例》的目的

和施行《條例》的條文而訂定一般條文。  
 
公眾諮詢  
 
7 .  政府於 2022 年 3 月 28 日向委員會簡述《條例草案》（即其
後的《條例》）擬稿及《規則》擬稿的內容。整體而言，委員對

《條例草案》擬稿及《規則》擬稿均表示支持。最終，立法會於

2022 年 10 月 26 日通過《條例》。  

8 .  除了與委員會討論外，政府於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
期間進行了公眾諮詢，徵求社會各界（包括法律界、商界和其他有

興趣人士）對《規則》擬稿和《條例草案》擬稿的意見。政府亦與

部分持份者舉行會議，討論諮詢文件所載的議題。大多數受訪者表

示支持透過《條例草案》擬稿及《規則》擬稿實施《安排》。   

9 .  此外，就《規則》的草擬，我們一直與司法機構密切合作，

而司法機構所提出的修訂大多是技術性且無爭議的。就此，政府於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立法會文件編號  C B ( 4 ) 4 3 3 / 1 8 - 1 9 ( 0 1 )。 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english/panels/ajls/papers/ajlscb4-433-1-e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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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 11  月在《規則》提交立法會之前，致函香港律師會和香港
大律師公會，告知他們有關《規則》擬稿的改動以及擬議的生效日

期。兩個專業團體均未提出異議。  
 
最新發展  
 
（1）制定相關規則以及指定生效日期事宜  
 
10 .     於 2023 年 11 月 15 日，  為實施《條例》，政府提交了以下
文件予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議—— 

 
(a)  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根據《條例》第 35 條訂立的《內

地民商事判決 (相互強制執行 )規則》（第 645A 章）
（「《規則》」）（載於附件 A）；以及  
 

(b )  由律政司司長根據《條例》第 1(2)條訂立的《〈內地民
商事判決 (相互強制執行 )條例〉（生效日期）公告》
（「《生效日期公告》」）（載於附件 B）。  

 
11 .  《規則》的主要條文，列舉如下—— 
 

(a)  《規則》第 1 條規則訂明，《規則》自《條例》開始實
施的日期起實施；  
 

(b )  《規則》第 2 部（第 4 至 17 條規則）訂定關乎申請在
香港登記內地民商事判決的事宜。第 1 分部訂明，登記
申請只可單方面提出。第 2 分部列出須在支持登記申請
的誓章中述明的資料及附有的文件。第 3 分部訂明，法
庭可命令登記申請的申請人提供訟費保證。第 4 分部訂
定關乎登記的事宜，包括登記令、已登記判決登記冊及

登記通知書。第 5 分部訂定關乎尋求作廢申請的事宜；  
 

(c)  《規則》第 3 部（第 18 至 19 條規則）訂定關乎在香港
執行已登記判決的事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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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《規則》第 4 部（第 20 至 23 條規則）訂定關乎申請香

港民商事判決的經核證文本及發出相關證明書的事宜；

及  
 

(e)  《規則》第 5 部（第 24 至 27 條規則）訂明根據《條例》
第 10 或 33 條提出申請時須繳付的費用，以及就相關事
宜訂定條文。 3 

 
12 .  根據《條例》第 1(2)  條，《條例》自律政司司長以憲報公告
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律政司司長訂立了《生效日期公告》，指定

2024 年 1 月 29 日為《條例》開始實施的日期。  
 
13 .  《安排》將適用於在《安排》生效日（即《條例》及《規則》

生效同日）或之後作出的判決。  
 

14 .  為便利法庭使用者，司法機構計劃頒布新的實務指示，以就

上文第 5 段提到《條例》下的兩個機制的常規及程序作出指引。司
法機構正就《實務指示》諮詢持份者，計劃在《條例》及《安排》

生效前適時公佈。  
 
（2）宣傳活動及計劃  
 
15.  《安排》和《條例》的實施將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解決

爭議服務中心的競爭力，以及為從事跨境業務的當事人的利益提供

更佳保障。  
 
16 .  此外，明確涵蓋某些知識產權案件的判決為突破之舉，令

香港成為首個司法管轄區，與內地簽訂適用範圍如此廣泛的相互認

可和強制執行判決安排。此舉將有助鞏固香港一如《中華人民共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《條例》第 1 0 ( 2 )條訂明，就內地民商事判決提出登記申請，須附同訂明費用。  
《條例》第 3 3 ( 2 )條訂明，就香港民商事判決申請經核證文本，須附同訂明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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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》所勾劃，作為區域知識

產權貿易中心和區域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地位。  
 
17 .  因此，律政司不遺餘力地透過宣傳活動和計劃，與持份者和

公眾接觸，推廣新機制。  
 
18 .  在準備《條例草案》及《規則》擬稿及進行相關諮詢期間  ，
我們已經舉行多場講座並刊登文章，向持份者、各界人士（包括商

界、法律界及學術界）及公眾介紹《條例》下的機制的要點。  

19 .  2023 年 11 月中旬，我們留意到網上有評論錯誤指出，根據
《安排》，內地的判決會「自動適用於香港」，而香港法院「可以

根據內地的判決結果，不用重新審理，直接強制凍結『當事人』的

香港資產」。我們亦留意到有評論錯誤指出兩地將會根據《安排》

「共享司法信息」。我們即時更正這些對《安排》的誤解，並就

《安排》下機制的運作作出澄清。有關宣傳、就誤解作出的澄清、

以及即將舉行的活動詳情，請見附件 C。   

20 .  在《條例》和《安排》生效當天（2024 年 1 月 29 日），律
政司與最高人民法院將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合辦研討會。我們預

計研討會將吸引大量嘉賓出席及於線上參加。  

21 .  此外，律政司將設立專題網頁宣傳新機制。我們亦準備了宣

傳單張，並將在香港和內地經濟貿易辦事處派發。  

總結  

22.  展望未來，律政司會繼續與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，監察《條

例》及《安排》下新機制的實施情況，並繼續與最高人民法院保持

聯繫，確保機制順利運作。  

 
 
律政司  
2023 年 1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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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過往就香港與內地相互強制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宣傳工作  

日期  方式  合作單位  /  平台  詳情  

9 .2022 分享會  陳勇議員  講者為律政司司長及副

司長。  

9 .2022 簡介會  婦女事務委員會  律政司代表向觀眾介紹

新機制。  

11 .2022 研討會  香港大學黃乾亨

中國法研究中心

“一國兩制及跨境
融合”研討會   

律政司代表在第三場有

關 “跨境解決爭議 ”研討
會中發言。  

11 .  
2022 

講座  香港中文大學比

較法與跨國法研

究中心  -  “跨境法
律議題講座系列“ 

律政司代表擔任主講嘉

賓，向觀眾介紹新機

制。  

12 .  
2022 

講座  中律協  律政司代表擔任主講嘉

賓，向中律協成員介紹

新機制。  

12 .  
2022 

文章  《香港律師》  (香
港律師會會刊 )   

發表一篇雙語文章，向

讀者介紹新機制。  

4 .2023 文章  中 國 法 律   
(内地法律期刊 )  

發表一篇雙語文章，向

讀者介紹新機制。  

9 .2023 研討會  海牙國際私法會

議常設局  
律政司代表擔任講者，

介紹新機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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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 方式  合作單位  /  平台  詳情  

11.  
2023 

新聞稿  政府網站  律政司就《規則》刊憲

及 2024 年 1 月 29 日與
最高人民法院合辦的研

討會發出新聞稿。  

11 .  
2023 

社交媒體  Facebook  律 政 司 司 長 在

Facebook 發帖，就有
關兩地民商事判決互認

機制的謬誤作出澄清。  

11 .2023 傳媒專訪  X ( 前 稱 推 特

(Twit ter ) )  
律 政 司 副 司 長 接 受 訪

問，就有關兩地民商事

判決互認機制的謬誤作

出澄清。

11.  
2023 

傳媒專訪  星島日報  律政司副司長接受訪問  
解釋新機制。  

11 .  
2023 

傳媒專訪  新城財經台  律政司副司長接受訪問

解釋新機制。  

11 .2023 研討會  香港律師會與廣

東省律師協會合

辦「經驗分享 :  國
家  『十四五』規
劃背景之下的跨

境交易」圓桌會

議  

律政司代表擔任主講嘉

賓，向觀眾介紹新機

制。  

12 .2023 講座  香港律師會  律政司副司長向法律執

業者發表演講，解釋新

機制。  

12 .2023 專題網頁  /  見上文第 21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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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 方式  合作單位  /  平台  詳情  

1 .2024 宣傳單張  /  見上文第 21 段。

1 .2024 研討會  與最高人民法院

合辦研討會  
見上文第 20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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